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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學年雙龍國小防制校園霸凌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年10月2日製訂 

壹、依據： 

中華民國95年4月28日台軍字第0950057598號令「教育部改善校園

治安—倡導友善校園，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為有效防制校園霸凌事件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。 

參、校園霸凌：符合下列5要件者(1)具有欺侮行為。(2)具有故意傷害

的意圖。(3)呈現生理或心理侵犯的結果。(4)兩造勢力（地位）不

對等。(5)其他經小組認定為霸凌個案者。 

肆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師生及家長。 

伍、執行策略(三級預防)： 

一、一級預防(教育宣導)： 

    加強學生法治、品德、人權及生命教育，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友

愛待人之態度，並辦理研習活動強化行政人員、教師、家長及學

生對於霸凌行為之認知與辨識處理能力。 

二、二級預防(發現處置)： 

    本府將反霸凌議題納入每月校園安全會報之議題，研提防制策

略；各校與派出所完成簽訂「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，強化警政支

援網絡；辦理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，對反映個案詳查輔導；如

遭遇學生偏差行為，應迅即判斷屬偶發或霸凌事件，並依據校園

霸凌事件處理作業流程(如附件一)，循「發現」、「處理」、「追蹤

輔導」三階段，成立校內「輔導小組」。 

  三、三級預防(輔導與追蹤)： 

  啟動輔導機制，積極介入霸凌、受凌及旁觀學生輔導，必要時轉

介專業心理諮商人員協助輔導，務求長期追蹤觀察，導正學生偏

差行為。若霸凌行為已有傷害結果產生，如屬情節嚴重個案，應

立即通報警政單位協處及提供法律諮詢，以維護當事學生及其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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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代理人權益，必要時將個案轉介至專業諮商輔導矯治。 

陸、執行要項： 

  一、教育宣導 

(一) 每學期第一週列為「友善校園週」，各校規劃辦理系列活動向

教師、家長、學生宣導反黑、反毒、反霸凌的觀念。 

(二) 提供反霸凌之課程，提升家長相關知能。 

(三) 應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、品德教育、人權教育、生命教育及

性別平等教育。 

(四) 辦理教師研習或學生宣導活動，提升師生對霸凌的認知、防範

與處置的知能。 

(五) 招募維護校園安全志工，成立「維護校園安全志工工作坊」提

升知能，以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凌事件及強化校園安全點巡查

工作。 

(六) 透過文宣或親職教育講座方式向家長宣導反霸凌的知能。 

二、發現處置： 

(一)針對五、六年級學生，於每年4月及10月各辦理乙次記名「校

園生活問卷調查」施測乙次，並請輔導室加強輔導作為；另於

5月及11月，將學校施測統計資料彙整送校安中心。 

(二)設置本校專屬反校園霸凌宣導網站，其中設置「霸凌申訴信

箱」，由專人管理。 

(三)本校訓導處受理反映校園霸凌事件，並列管處理。 

(四)發現疑似有「霸凌」行為學生時，立即列冊追蹤輔導，如發現

符合霸凌通報要件者，即應依規定通報校安系統，校長並應召

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妥為處理。 

(五)學校訓輔人員、教師(教官)，遇霸凌個案時，應主動聯繫學生

家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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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輔導與追蹤： 

(一)學生疑似霸凌個案，經學校相關會議確認，符合霸凌要件，除

即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，並應成立輔導小組，成員包括導

師、輔導教師、家長、訓輔人員，並視需要邀請社工人員或校

外會、少年隊代表加強輔導，輔導小組應就霸凌者、受凌者、

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，明列輔導內容、分工、期程等，並將紀

錄留校備查。  

(二)若有霸凌行為之個案，應依相關法規及學校獎懲辦法處置之，

情節嚴重者應通報警政單位協處。 

(三)經學校輔導評估後，對於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，得於徵

求家長同意後轉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

導；學校因應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

構保持聯繫，定期追蹤輔導情形。 

  四、其他 

（一）製作「緊急求助卡」配發師生、家長及學務人員，方便相關

人員利用求助。 

（二）推動校園安全地圖，視需要設置緊急求救鈴、監視器等設施，

提升校園安全。 

（三）各校強化導護編組，加強校內巡視。 

柒、經費：於年度「訓導業務」項下編列「防制校園霸凌」預算，推動

本計畫。 

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補充或修訂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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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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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制霸凌因應小

組評估確認（是

否為霸凌案件或

重大校安事件） 

啟動（霸凌） 

輔導管教機制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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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 

是 

否 個案情形嚴重者
轉介專業輔導機
構、醫療單位治
療、社政機構輔
導安置或洽司法
機關協助 

偏差行為發現方式： 

1.導師或學輔人員平時觀察 

2.學生、家長投訴 

3.校園霸凌調查問卷 

4.其他(如民眾投訴、警方通知等) 

1.進行校安通報 
2.召開輔導會議（由校長召集，成
員包括導師、學務人員、輔導教
師、家長，或視個案需要邀請社工
人員及少年隊） 
3.完備輔導紀錄 
4.持續輔導個案改善情形，應就霸
凌者、受凌者、旁觀者擬訂輔導
計畫，明列輔導內容、分工、期
程等 

5.提學生獎懲委員會 
討論 

 

學  生 

偏差行為 

是 

1.防制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召集，成員包
含導師、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，丙級以上
事件得視需要增加家長、社工人員及少年
隊或其他人員。 
2.應評估校安通報等級。 
3.霸凌事件評估5要件： 
(1)具有欺侮行為 
(2)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
(3)呈現生理或心理侵犯的結果 
(4)兩造勢力（地位）不對等 
(5)其他經小組認定為霸凌個案者4.重大
校安事件評估： 

一、導師初評包含： 

1.導師依權責輔導學生 

2.評估偏差行為類別、屬性及嚴重程度 

3.評估是否請求支援協助 

4.疑似霸凌案件或是重大校安事件，送學

校防制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

二、家長依法有教養權利與義務 

重大校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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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師初評 

啟動 

輔導管教機制 

評估是否 

結案 

是 

學校持續 

追蹤輔導 

否 

霸凌案件 

1.送醫、通知家長、 

報警 

2.進行校安通報 

3.成立輔導小組（成 

員由學校依實際情 
況決定） 

4.完備輔導紀錄 

5.提學生獎懲委員會 

討論 

輔導紀錄移轉後續就讀學校 


